承 诺 书

[bookmark: _GoBack]本人           系广东科技学院                  （学院）教师，现为开展教学科研项目需要，经学校审核批准，同意本人以学校名义申请专利/版权登记，申请专利/登记的著作权名称为             （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此，本人就该专利申请/版权登记事宜，委托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服务公司）代为办理。现本人就知识产权申请及委托代理事宜作出承诺如下：
1、 严格审查代理机构的资质和代理能力。
2、 因知识产权申请事项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不限于官费、代理服务费，由本人自行向代理机构全额支付。
3、 因本人未充分履行学校在知识产权委托代理关系中应尽义务或作为申请人的其他配合义务，导致学校遭受经济损失或被代理机构追究合同违约责任的，本人愿意承担学校全部损失，并接受学校的处分。
4、 若申请的专利被正式登记授权，本人将依规凭专利证书和费用发票向学校提出费用报销申请，经学校核实后进行报销；若申请的专利未被登记授权，可从本人承担（参与）的项目经费中报销。若本人提供的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学校要求，学校则有权不予报销。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字、指模）：
                               
日期：      年    月    日 
